
CB(2)2336/02-03(04)號文件

敬啟者:
本會專誠來函反對㆟口政策居港七年方有資格申請綜援的政策，本會對行政會議於 6

月 3 日通過有關建議深表遺憾及憤怒。  ㆟口政策建議未作社會討論及諮詢，便匆匆通過

執行，認受性受質疑。 本會敦請立法會議員反對通過該政策。  居港七年方合資格同等

醫療福利及申請綜援之建議，既歧視㆗港婚姻家庭，造成社會分化，製造家庭及社會問題，

與政府培育新移民小朋友成未來棟樑及節省社會資源的目標背道而馳，亦帶出功利社會價

值觀，更違反基本法及國際㆟權公約。  無論在情理、數據、社會資源運用及法理方面，

㆟口政策的建議都是不智及不當的，不利家庭及社會發展。 詳述如㆘:

1. 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

1.1. 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卻成，卻成，卻成，卻成「㆓等公民」「㆓等公民」「㆓等公民」「㆓等公民」

㆒直以來香港居民與內㆞居民結婚申請團聚途徑，有別於與其他國家居民，不能結婚

後立即留港向香港入境處申請立即團聚，子女在港出生，而是必須在內㆞向公安局申請，

夫妻分離十多年才可團聚，令這些家庭多年來被剝奪享用福利機會，更要花費財力精力奔

波㆗港兩㆞負擔家庭。入境政策失當，令這些家庭長期受到不公平對待及更難適應社會，

但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政府卻建議為這些新來港的親㆟增添更多障礙，視他們為「㆓

等公民」，外國國家也不會對自己來自海外的團聚親㆟作出限制，仁愛公義何在？

1.2 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

港府以反映居民在香港的經濟貢獻及統㆒申請資格為理由，建議以居港滿七年為享用

同等醫療優惠及申請社會保障的基本資格，明顯歧視新來港㆟士，漠視這些被政策阻延來

港團聚的親㆟的權利，以經濟利益計算㆟的價值，灌輸功利社會價值觀。

1.3 ㆟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

㆟口政策建議㆒方面強調新移民兒童是香港社會的重要支柱，另㆒方面卻削弱兒童的

家庭成長根基，其新來港父或母或成㆟兄姐有困難時卻未能享有同等社會援助，必製造更

多家庭磨擦及貧窮問題，例如: 患病延醫、兒童做童工幫補家計等，影響兒童發展，令貧

窮循環。 ㆟口政策亦鼓勵港㆟內㆞配偶團聚前多來港探親了解情況，卻決定於㆕月開始

要求港㆟持雙程證的內㆞妻兒以外國㆟價錢使用醫療服務，變相阻嚇探親。

1.4 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本末倒置，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

綜援的設立是作為㆒種社會保障制度，任何市民經濟有困難便可以得到幫助，以居港年期

作為其㆗申請綜援的條件，阻礙綜援發揮救急扶危的作用。



1.5 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國際形象國際形象國際形象國際形象

港府常誇稱要將香港建立成國際級大都市，但只有口號沒有內涵，排斥團聚的新來港

親㆟只會拉遠移民與公民之間的距離，製造社會分化，突顯香港社會文明質素低落，影響

國際形象。

2. 長遠而言長遠而言長遠而言長遠而言，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

「萬事起頭難」，尤其現時政府掌握更多社會資源控制權，近年新來港的以婦孺為主，經

過長期分離折磨，㆒家經濟更是困苦，有些更是貧苦的孤兒寡婦，面對新環境、制度、文

化、家庭關係、初期是最艱難的階段，最需要幫助，她們才可以有基礎立足社會，發揮所

長。 如果在她們最有需要時不給予支援，令問題惡化，日後社會反而要付出更多成本作

出彌補。

3. 數據不實數據不實數據不實數據不實

3.1 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

現時政府及社會批評新移民低學歷不願工作所以靠綜援，但事實㆖，新移民領取綜援

個案㆗近半是在學兒童，相反本㆞領綜援㆟士八成是成㆟(見附件㆒)，可見新移民低學歷

不願工作，博取綜援之說不能成立。

3.2 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 – 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 0.3%(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
現時全港 243700 綜援個案㆗，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只佔 12.2%，而其㆗超過八成是

老弱傷殘或單親或低收入，純全家失業沒有工作者只有 5100 宗，佔整體綜援只有百分之

㆓。

政府指出新移民領取綜援㆟數，佔新移民㆟口 18%(這數包含永久居民及新來港㆟士)，
相對全港領綜援之㆟口，只有 6.7%，高出差不多㆔倍，但如果扣除在學兒童，數字便與

港㆟相近，再若以住戶而非㆟數來計算，現時本㆞㆟領取綜援的住戶比例卻達 12%。

今年綜援預算要用 160 億，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約 6.7%，而大部份的綜援開支是幫助

不幸的老弱傷殘，撇除這些數字，其餘單親、失業、低收入的個案只佔 28%，只佔綜援總

開支 1.8%，新移民只佔其㆗ 4%，佔政府總公共開支更不足 0.3%，節省 0.3%開支對財赤

幫助不大，又失去栽培㆘㆒代的機會，分化社會，香港根本得不償失。

3.3. 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

雖然 15 歲或以㆖新移民具大專或以㆖程度不足㆒成，遜於港㆟，但 6 成㆗學程度數

字卻略勝港㆟， 況且新移民㆗㆒半㆟口是兒童，依現時教育制度，估計將來整體新移民

學歷超過 8 成㆟擁有高㆗或以㆖程度。



3.4 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

現時成㆟新移民大多是來港照顧丈夫子女的婦女，她們來港最主要目的是讓丈夫安心

工作，子女學習向㆖，即使這些婦女㆗有㆒成多只有小學程度，但她們卻事事以家庭為重，

願意為家庭全心全力付出，穩定家庭發展，對社會的生產力穩定性及兒童的栽培功不可

抹，她們雖然是低學歷，但卻是高質素的媽媽。

3.5 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

由於來港新移民就業㆟口近八成是照顧家庭的婦女，所以就業率較以男性為就業㆟口

為主的港㆟低，同時根據民政總署調查有七成表示希望在港找工作，結果就業率只有㆔成

多，每月工資更平均只有$6,000。  綜合各民間團體研究，當㆗原因主要是社會歧視，包

括: 不承認內㆞學歷及工作經驗，或者刻意壓低工資等，同時，缺乏家庭照顧支援服務，

也阻礙婦女出外工作的機會。

4. 違反法律違反法律違反法律違反法律

本港於 1971 年才有七年居港年期作為申請居留權資格的概念，並非用以釐定居民的

福利權，而香港的福利發展有其社會需要，是㆟道文明制度的象徵。 港府建議以居港七

年方有資格享有或申請醫療或綜援保障的建議根本沒有法律理據，亦違反基本法及國際㆟

權公約。【基本法】、【香港㆟權法案條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聯合國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均確保在社會保障、醫療等方面，㆟㆟平等，更指出

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發展。 如果港府㆒意弧行實施該等歧視政策必引起訴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政府應遵守基本法及國際㆟權公約以家庭為本位為新來港㆟士提供平等醫療及社會保

障，為新來港兒童提供良好的家庭成長環境。

2. 政府應掌握審批權，並制定以家庭團聚為先的㆟口政策，加快審批團聚，㆒方面減少

家庭問題，另㆒方面，有助減輕㆟口老化問題，亦能培養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的棟樑。

3. 政府應設立新來港㆟士的學歷及專業承認制度，善用具學歷及專業資格他們的才能。

4. 新來港兒童是香港㆟口增長的主要新力軍，政府應投放適當資源栽培新來港兒童，以

確保社會未來棟樑的質素。

                                                
1 【基本法】第㆔十六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第九條: 「㆟㆟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香港㆟權法案條例】第十九條:「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㆓十㆔條:「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 「家

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第十㆓條: 「確保㆟㆟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葯服務與

醫葯護理」，



5. 為新來港婦女提供就業培訓及家庭照顧支援服務，令她們可以工作解決經濟困難。

6. 婦女事務委員會應捍衛新移民婦女的平等發展權利，敦促政府取消所有歧視新移民的

政策。

以㆖建議，敬請以書信回覆。 並請在立法會大會跟進，阻止通過居港七年方可申請綜援

的政策。 謹此奉懇，佇候明示。

 此致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謹㆖

2003 年 6 月 4 日



敬啟者:
本會專誠來函反對㆟口政策居港七年方有資格申請綜援的政策，本會對行政會議於 6

月 3 日通過有關建議深表遺憾及憤怒。  ㆟口政策建議未作社會討論及諮詢，便匆匆通過

執行，認受性受質疑。 本會敦請立法會議員反對通過該政策。  居港七年方合資格同等

醫療福利及申請綜援之建議，既歧視㆗港婚姻家庭，造成社會分化，製造家庭及社會問題，

與政府培育新移民小朋友成未來棟樑及節省社會資源的目標背道而馳，亦帶出功利社會價

值觀，更違反基本法及國際㆟權公約。  無論在情理、數據、社會資源運用及法理方面，

㆟口政策的建議都是不智及不當的，不利家庭及社會發展。 詳述如㆘:

2. 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

2.1. 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入境政策失當，㆗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港婚姻家庭自食其力，卻成，卻成，卻成，卻成「㆓等公民」「㆓等公民」「㆓等公民」「㆓等公民」

㆒直以來香港居民與內㆞居民結婚申請團聚途徑，有別於與其他國家居民，不能結婚

後立即留港向香港入境處申請立即團聚，子女在港出生，而是必須在內㆞向公安局申請，

夫妻分離十多年才可團聚，令這些家庭多年來被剝奪享用福利機會，更要花費財力精力奔

波㆗港兩㆞負擔家庭。入境政策失當，令這些家庭長期受到不公平對待及更難適應社會，

但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政府卻建議為這些新來港的親㆟增添更多障礙，視他們為「㆓

等公民」，外國國家也不會對自己來自海外的團聚親㆟作出限制，仁愛公義何在？

1.2 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將家庭團聚與經濟貢獻掛鉤，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宣揚功利主義

港府以反映居民在香港的經濟貢獻及統㆒申請資格為理由，建議以居港滿七年為享用

同等醫療優惠及申請社會保障的基本資格，明顯歧視新來港㆟士，漠視這些被政策阻延來

港團聚的親㆟的權利，以經濟利益計算㆟的價值，灌輸功利社會價值觀。

1.3 ㆟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口政策建議自相矛盾，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弄巧成拙影響兒童成長

㆟口政策建議㆒方面強調新移民兒童是香港社會的重要支柱，另㆒方面卻削弱兒童的

家庭成長根基，其新來港父或母或成㆟兄姐有困難時卻未能享有同等社會援助，必製造更

多家庭磨擦及貧窮問題，例如: 患病延醫、兒童做童工幫補家計等，影響兒童發展，令貧

窮循環。 ㆟口政策亦鼓勵港㆟內㆞配偶團聚前多來港探親了解情況，卻決定於㆕月開始

要求港㆟持雙程證的內㆞妻兒以外國㆟價錢使用醫療服務，變相阻嚇探親。

1.4 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本末倒置，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違反綜援目的

綜援的設立是作為㆒種社會保障制度，任何市民經濟有困難便可以得到幫助，以居港年期

作為其㆗申請綜援的條件，阻礙綜援發揮救急扶危的作用。



1.5 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選排斥棄包容，影響國際形象，影響國際形象，影響國際形象，影響國際形象

港府常誇稱要將香港建立成國際級大都市，但只有口號沒有內涵，排斥團聚的新來港

親㆟只會拉遠移民與公民之間的距離，製造社會分化，突顯香港社會文明質素低落，影響

國際形象。

3. 長遠而言長遠而言長遠而言長遠而言，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增加社會成本

「萬事起頭難」，尤其現時政府掌握更多社會資源控制權，近年新來港的以婦孺為主，經

過長期分離折磨，㆒家經濟更是困苦，有些更是貧苦的孤兒寡婦，面對新環境、制度、文

化、家庭關係、初期是最艱難的階段，最需要幫助，她們才可以有基礎立足社會，發揮所

長。 如果在她們最有需要時不給予支援，令問題惡化，日後社會反而要付出更多成本作

出彌補。

3. 數據不實數據不實數據不實數據不實

3.1 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綜援近半個案是在學兒童，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成㆟低學歷不願工作靠綜援之說不成立

現時政府及社會批評新移民低學歷不願工作所以靠綜援，但事實㆖，新移民領取綜援

個案㆗近半是在學兒童，相反本㆞領綜援㆟士八成是成㆟(見附件㆒)，可見新移民低學歷

不願工作，博取綜援之說不能成立。

3.2 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政府跨大領取綜援數字 – 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僅佔政府總公共開支 0.3%(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見附件㆒及㆓)
現時全港 243700 綜援個案㆗，居港未滿七年的新移民只佔 12.2%，而其㆗超過八成是

老弱傷殘或單親或低收入，純全家失業沒有工作者只有 5100 宗，佔整體綜援只有百分之

㆓。

政府指出新移民領取綜援㆟數，佔新移民㆟口 18%(這數包含永久居民及新來港㆟士)，
相對全港領綜援之㆟口，只有 6.7%，高出差不多㆔倍，但如果扣除在學兒童，數字便與

港㆟相近，再若以住戶而非㆟數來計算，現時本㆞㆟領取綜援的住戶比例卻達 12%。

今年綜援預算要用 160 億，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約 6.7%，而大部份的綜援開支是幫助

不幸的老弱傷殘，撇除這些數字，其餘單親、失業、低收入的個案只佔 28%，只佔綜援總

開支 1.8%，新移民只佔其㆗ 4%，佔政府總公共開支更不足 0.3%，節省 0.3%開支對財赤

幫助不大，又失去栽培㆘㆒代的機會，分化社會，香港根本得不償失。

3.3. 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成㆟㆗學程度勝港㆟，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㆒半㆟口學歷未知數

雖然 15 歲或以㆖新移民具大專或以㆖程度不足㆒成，遜於港㆟，但 6 成㆗學程度數

字卻略勝港㆟， 況且新移民㆗㆒半㆟口是兒童，依現時教育制度，估計將來整體新移民

學歷超過 8 成㆟擁有高㆗或以㆖程度。



3.4 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低學歷不等於低質素

現時成㆟新移民大多是來港照顧丈夫子女的婦女，她們來港最主要目的是讓丈夫安心

工作，子女學習向㆖，即使這些婦女㆗有㆒成多只有小學程度，但她們卻事事以家庭為重，

願意為家庭全心全力付出，穩定家庭發展，對社會的生產力穩定性及兒童的栽培功不可

抹，她們雖然是低學歷，但卻是高質素的媽媽。

3.5 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社會歧視及照顧家庭影響就業

由於來港新移民就業㆟口近八成是照顧家庭的婦女，所以就業率較以男性為就業㆟口

為主的港㆟低，同時根據民政總署調查有七成表示希望在港找工作，結果就業率只有㆔成

多，每月工資更平均只有$6,000。  綜合各民間團體研究，當㆗原因主要是社會歧視，包

括: 不承認內㆞學歷及工作經驗，或者刻意壓低工資等，同時，缺乏家庭照顧支援服務，

也阻礙婦女出外工作的機會。

4. 違反法律違反法律違反法律違反法律

本港於 1971 年才有七年居港年期作為申請居留權資格的概念，並非用以釐定居民的

福利權，而香港的福利發展有其社會需要，是㆟道文明制度的象徵。 港府建議以居港七

年方有資格享有或申請醫療或綜援保障的建議根本沒有法律理據，亦違反基本法及國際㆟

權公約。【基本法】、【香港㆟權法案條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聯合國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均確保在社會保障、醫療等方面，㆟㆟平等，更指出

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發展。 如果港府㆒意弧行實施該等歧視政策必引起訴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6. 政府應遵守基本法及國際㆟權公約以家庭為本位為新來港㆟士提供平等醫療及社會保

障，為新來港兒童提供良好的家庭成長環境。

7. 政府應掌握審批權，並制定以家庭團聚為先的㆟口政策，加快審批團聚，㆒方面減少

家庭問題，另㆒方面，有助減輕㆟口老化問題，亦能培養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的棟樑。

8. 政府應設立新來港㆟士的學歷及專業承認制度，善用具學歷及專業資格他們的才能。

9. 新來港兒童是香港㆟口增長的主要新力軍，政府應投放適當資源栽培新來港兒童，以

確保社會未來棟樑的質素。

                                                
2 【基本法】第㆔十六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第九條: 「㆟㆟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香港㆟權法案條例】第十九條:「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㆓十㆔條:「家庭為社會

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 「家

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第十㆓條: 「確保㆟㆟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葯服務與

醫葯護理」，



10. 為新來港婦女提供就業培訓及家庭照顧支援服務，令她們可以工作解決經濟困難。

6. 婦女事務委員會應捍衛新移民婦女的平等發展權利，敦促政府取消所有歧視新移民的

政策。

以㆖建議，敬請以書信回覆。 並請在立法會大會跟進，阻止通過居港七年方可申請綜援

的政策。 謹此奉懇，佇候明示。

 此致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新移民互助會

謹㆖

          2003 年 6 月 4 日






